
解釋字號 釋字第342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國 83年04⽉08⽇

解釋爭點 立法院就國安會議等三法之審議程序得為釋憲機關審查？

解釋文 　　立法院審議法律案，須在不牴觸憲法之範圍內，依其⾃⾏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法律案經立法院移送

總統公布者，曾否踐⾏其議事應遵循之程序，除明顯牴觸憲法者外，乃其內部事項，屬於議會依⾃律原則

應⾃⾏認定之範圍，並非釋憲機關審查之對象。是以總統依憲法第七⼗⼆條規定，因立法院移送⽽公布之

法律，縱有與其議事規範不符之情形，然在形式上既已存在，仍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之規定，發

⽣效⼒。法律案之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亦即有違反法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

⼤瑕疵者，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為無效。惟其瑕疵是否已達⾜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重⼤程度，如尚有爭

議，並有待調查者，即非明顯，依現⾏體制，釋憲機關對於此種事實之調查受有限制，仍應依議會⾃律原

則，謀求解決。關於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授權設置之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及⾏政院⼈事⾏政局之

組織法律，立法院於中華⺠國八⼗⼆年⼗⼆⽉三⼗⽇移送總統公布施⾏，其通過各該法律之議事錄，雖未

經確定，但尚不涉及憲法關於法律成立之基本規定。除此之外，其曾否經議決通過，因尚有爭議，非經調

查，無從確認。依前開意旨，仍應由立法院⾃⾏認定，並於相當期間內議決補救之。若議決之結果與已公

布之法律有異時，仍應更依憲法第七⼗⼆條之規定，移送總統公布施⾏。

1

理由書 　　依⺠主憲政國家之通例，國家之立法權屬於國會，國會⾏使立法權之程序，於不牴觸憲法範圍內，得

依其⾃⾏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議事規範如何踐⾏係國會內部事項。依權⼒分立之原則，⾏政、司法或其

他國家機關均應予以尊重，學理上稱之為國會⾃律或國會⾃治。⼜各國國會之議事規範，除成文規則外，

尚包括各種不成文例規，於適⽤之際，且得依其決議予以變通，⽽由作此主張之議員或其所屬政黨⾃⾏負

擔政治上之責任。故國會議事規範之適⽤，與⼀般機關應依法規嚴格執⾏，並受監督及審查之情形，有所

不同。

　　立法院為國家最⾼立法機關，由⼈⺠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使立法權，憲法第六⼗⼆條

定有明文。立法院⾏使職權之程序，憲法雖未詳加規定，惟其審議法律案，須依議事規範為之，⽽議事規

範係由立法院組織法、議事規則及議事慣例等構成，與⼀般⺠主憲政國家國會所享有之⾃律權，並無⼆

致。立法院於審議法律案過程中，曾否踐⾏其議事規範所定程序乃其內部事項，除牴觸憲法者外，屬於議

會依⾃律原則應⾃⾏認定之範圍，並非釋憲機關審查之對象，此在各國實務上不乏可供參考之先例。美國

聯邦最⾼法院⼀八九０年裁判認為：法案經國會兩院議⻑署名送請總統批准並交付國務卿者，即應認該法

案已經國會通過，無須審酌國會兩院之議事錄及有關文件。此係基於權⼒分立，各部⾨平等，互相尊重之

意旨，司法機關就此等事項之審查權應受限制（⾒Field v. Clark, 143 U. S. 649）。⽇本最⾼裁判所⼀九六

⼆年裁判認為：警察法修正案既經參眾兩院議決，並循法定程序公布，法院唯有尊重兩院之⾃主性，不應

就上訴論旨所指有關制定該法議事程序之事實加以審理，進⽽判斷其有效或無效（⽇本最⾼裁判所⼤法庭

⼀九六⼆年三⽉七⽇判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九七七年裁判亦認為：議會之議事規範除牴觸憲法者

外，有關議事進⾏及紀律等事項，均屬議會⾃律之範圍。法律在審議過程中曾經不同黨派之議員參與協

商，提付表決時⼜無基本爭議，則於表決時，不論出席⼈數如何，若未有⾄少五⼈以上議員之質疑，⽽經

確認其無決議能⼒，即於決議之效⼒不⽣影響(BVerfGE 44, 308ff.)。此等判例所含國會議事實務之細節，

雖因各國制度有異，難期⼀致，然其尊重議會⾃律之理念，則並無不同。是以總統依憲法第七⼗⼆條規

定，因立法院移送⽽公布之法律，縱有與其議事程序不符之情形，然在形式上既已存在，依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三條之規定，仍⽣效⼒。

　　法律因牴觸憲法⽽無效，固不以其內容牴觸憲法者為限，即其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

觸憲法之重⼤瑕疵者（如未經憲法第六⼗三條之議決程序），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為無效。然如其瑕疵

是否已達⾜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重⼤程度，尚有爭議，並有待於調查者，則事實尚未明顯。依司法院⼤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三條第⼆項規定，⼤法官解釋憲法得準⽤憲法法庭之規定⾏⾔詞辯論，乃指法律問題之辯

論，與宣告政黨違憲事件得調查證據之⾔詞辯論，有所不同，即非釋憲機關所能審究，且若為調查事實⽽

傳喚立場不同之立法委員出庭陳述，無異將政治議題之爭議，移轉於司法機關，亦與憲法第七⼗三條之意

旨有違，應依議會⾃律原則，仍由立法院⾃⾏認定之。關於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授權設置之國家安全會

議、國家安全局及⾏政院⼈事⾏政局三機關，其組織應以法律定之。⾏政院提出各該機關組織之法律草案

後，立法院於同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屆滿前審議，並經總統於中華⺠國八⼗⼆年⼗⼆⽉三⼗⽇依立法院同⽇

（八⼆）院台議字第四０⼀八、四０⼀九及四０⼆０號咨文公布施⾏。其通過各該法律之議事錄，雖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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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但非議事⽇程上之討論事項，尚不涉及憲法關於法律成立之基本規定，亦即並非⾜以影響各該法律

成立之重⼤瑕疵。⾄除此之外，其瑕疵是否已達重⼤程度，則尚有爭議，立法院當時議事情形混亂，導致

議事錄迄未確定，各該法律案曾否經實質議決，⾃非明顯，更無公眾週知之可⾔。依前開說明，應由立法

院於相當期間內議決補救之。若議決之結果與已公布之法律有異時，應更依憲法第七⼗⼆條之規定，移送

總統公布施⾏。其⽣效⽇期，則得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條及第⼗三條之規定決定之。

⼤法官會議主席　院　⻑　林洋港

　　　　　　　　⼤法官　翁岳⽣　翟紹先　楊與齡　李鐘聲

　　　　　　　　　　　　楊建華　楊⽇然　⾺漢寶　劉鐵錚

　　　　　　　　　　　　鄭健才　吳　庚　史錫恩　陳瑞堂

　　　　　　　　　　　　張承韜　張特⽣　　　　　　　　　　　　　　　　　　　　　　　　　　　　　　　　　

意⾒書、抄本
等文件

協同意⾒書：　　　　　　　　　　　　　 ⼤法官 ⾺漢寶 

本件解釋，其理由書節錄外國判例文字作為理由書之內容，本席認為此⼀⽅式⽋妥，爰提協同意⾒書，說
明其理由如次： 

中華⺠國司法院⼤法官解釋憲法及統⼀解釋法律與命令，除依法應參考制憲、修憲及立法資料外，⾃得於
審查過程中參考內外國之判例、學說、習慣等其他相關資料。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之文字，係⼤法官基
於中華⺠國憲法及法律規定，本個⼈之知識、智慧與經驗，獨立⽽合議所作成，有其本⾝之權威與尊嚴，
⽽不宜仰仗外來之助⼒，包括外國之資料在內。外國資料之引據，主要在於案件審查過程中，⽤以⽀持及
加強對於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提出之⾒解，使其更具說服之⼒。本件解釋理由書，分別節錄與美國聯邦最
⾼法院⼀項，判決⽇本最⾼裁判所⼀項判決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項裁判有關之文字，作為理由書之內
容。該三案之事實與爭議與本件解釋案之事實與爭議，均頗有出入，⽽並非無可質疑之處，致節錄各案有
關文字，煞費⼼機，徒增⼤法官對此段文字所負之責任。 

依本席之⾒，上述外國判例，即使認為「其尊重議會⾃律之理念，則並無不同」，⽽具有參考價值，亦宜
以下列⼆種⽅式處理： 

（⼀）⾸先宜⽤加（註）⽅式，即在理由書「此在各國實務上亦不乏可供參考之先例」下加（註）字，然
後將節錄上述三國判例之文字記入於理由書後所加之（註）內。加（註）為學術性文字通⽤之⽅式，其可
取之處，在於（註）內文字較具舉例與參考之意，即所舉之例僅供參考，並非必限於此是。司法院⼤法官
之解釋如未曾⽤過加（註）⽅式，則既然法無明文禁⽌，何妨開此⼀例，亦可略增⼤法官解釋之學術性。 

（⼆）其次可採括弧⽅式，即在「此在各國實務上亦不乏可供參考之先例」下加括弧（如……），然後記
入節錄三項外國判例之文字。如此亦可達到提供參考之⽬的，並得減輕對節錄文字所負之責任。 

本席提出上述意⾒，主要在呼籲今後如必須引⽤外國資料，其宜採之⽅式，不再將外國資料直接⽤於解釋
文或解釋理由書內，⽽係於解釋理由書後採加（註）⽅式。不得已時，再⽤正文內加括弧之⽅式。如此，
⼀則可利⽤堪供參考之外國資料，以加強⼤法官解釋之依據，⼀則亦可顧及並維護中華⺠國⼤法官解釋本
⾝之權威與尊嚴。 

不同意⾒書：　　　　　　　　　　　　 ⼤法官 楊建華 

中華⺠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項、第⼆項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政⽅針，得設國家安全會
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政院得設⼈事⾏政局」。因上述三機關原係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所設
置，動員戡亂時期終⽌後，其機關組織法規失所依據，故上述增修條文第三項⼜規定「前⼆項機關之組
織，均以法律定之，在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其原有組織法規得繼續適⽤⾄中華⺠國八⼗⼆年⼗⼆⽉三⼗⼀
⽇⽌」。因之，如總統基於上述憲法增修條文之授權，決定設置國家安全會議及國家安全局，⾏政院亦基
於上述憲法授權，設⼈事⾏政局，立法院即應於上述期限內完成三機關組織之立法，究應為如何內容之立
法，固有其實質上審查權，但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應依法律訂定之事項，立法院⾃有如期審議之憲法上義
務。新組織法如不於期限內完成立法程序，則該三機關之組織，即有法律真空狀態，立法院院會主席未遵
守議事程序⾏事，固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多數⼤法官認為總統據立法院移送⽽公布之法律，縱有與議事規
範不符情形，然在形式上既已存在，仍發⽣效⼒，其安定憲政秩序之⾄意，亦值欽佩。惟本席研究程序
法，基於「程序正義」原則，仍有左列疑慮，未敢遽予同意，茲述明意⾒如左： 

⼀、中華⺠國憲法第七⼗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司法院⼤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四條第⼀項第⼀款及同法第五條第⼀款規定，適⽤憲法發⽣疑義，即得聲請解釋。憲法所稱之「法
律」，依憲法第⼀百七⼗條規定，須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立法院「通過」法律案，依憲法第
六⼗三條規定，則須經「議決」程序，必須經「議決」程序後「通過」之法律，始得「移送」總統，總統
始應依憲法第七⼗⼆條規定於⼗⽇內公布之，亦即必須經「議決」、「通過」、「移送」、「公布」之程
序，始應⽣憲法上「法律」之效⼒。是否為上述「憲法」上之「法律」，⾃為憲法疑義，司法院⼤法官應
屬有權解釋。 



⼆、司法院⼤法官對是否為憲法上之法律，既應有權解釋，照前述憲法規定，在立法院必須先「議」後
「決」，程序上⽅有「通過」之可⾔，若「議⽽未決」或「決⽽未議」或「未議未決」，即難認為已具備
「法律」之基本成立要件。⽋缺法律之基本成立要件者，應非憲法上之「法律」。 

三、多數⼤法官既認為「法律因牴觸憲法⽽無效，並不以其內容牴觸憲法者為限」，「法律案之立法程序
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亦即有違反法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瑕疵者（如未經憲法第
六⼗三條之議決程序），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無效。」則在「議⽽未決」、「決⽽未議」、「未議未
決」之情形，依本席意⾒，應認係違反法院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瑕疵，與憲法第六⼗三條「議決」後
始能「通過」之規定不符。 

四、多數⼤法官⼜認為「其瑕疵是否已達⾜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違憲程度，如尚有爭議，即非明顯，依現⾏
體制，釋憲機關對此事實之調查受有限制，仍應依議會⾃律原則，謀求解釋。」其意似係指本件三法案是
否有違反法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瑕疵，尚有爭議，有待調查，故作本件內容之解釋。 

五、惟公眾週知⽽於社會上已顯著之事實，⾏使司法權者，即應據以認定該顯著之事實，不容再加爭議，
亦無須再作證據調查，此為程序法上之原則（例如立法院⻑為劉松藩先⽣，若有⼈爭議實為連戰先⽣，豈
非世外之⼈）。立法院於八⼗⼆年⼗⼆⽉三⼗⽇中午之全院委員會議，完全未朗讀三法案之內容，更未經
任何討論，無「議」之可⾔，混亂中亦不知表決結果，即逕由主席宣⽰「通過」，此種狀況，當晚臺北各
電視台均作現場報導，國⼈有⽬共睹，翌⽇臺北各⼤報紙均將此「未議未決」之情形，⼤幅刊登，此雖為
媒體報導，但立法院本⾝出版之公報，亦有類此之記載（八⼗三卷⼆期四三、四四⾴），其具有未經「議
決」之明顯重⼤瑕疵之事實，⽋缺法律成立之基本規定，已為公眾所週知，於社會上極為顯著，⼤法官為
社會⼀份⼦，當非視⽽不⾒，若謂此種事實，尚有「爭議」，「並非明顯」，仍待調查認定，本席實未敢
同意。 

六、多數⼤法官引⽤外國判例參證，多⽅解說，⽤⼼良苦，無論所引判例之各別情節，與本件情形未必完
全相同，在我國國會議事尚未臻於正常之際，本應「取法乎上」，各該判例是否為不易之鐵則，非無爭
論。此例⼀開，嗣後各級議會均可不遵議事程序規範，將「議⽽未決」或「決⽽未議」、「未議未決」之
法案，逕由主席宣⽰通過，移送公布，此對於我國⺠主制度與地⽅⾃治，是否將有負⾯影響，不待煩⾔⽽
解。 

七、多數⼤法官認為上述三法案，在形式上既已存在，仍⽣效⼒，⼜認為「應由立法院⾃⾏認定，並於相
當期限內議決補救之」。設立法院延不補救，此項未經「議決」「通過」即移送公布之法律，其效⼒即將
持續存在，⽽憲法規定之「議決」、「通過」、「移送」、「公布」程序，則僅餘「移送」、「公布」⽽
已。如「議決」、「通過」之程序可以省略，則立法院是否為⼈⺠選出代表之「合議體組織」，即成問
題，此尚有何「⺠主」、「議會」、「立法」可⾔。 

八、本件三法案如認有明顯重⼤瑕疵，非為憲法上之法律，立法院即應就原草案另經審議程序表通過，移
送總統公布，其施⾏⽇期如溯及既往，定為「⾃中華⺠國八⼗三年⼀⽉⼀⽇起施⾏」，當可彌補其組織法
之真空狀態，並非無解決之途。若其內容有異議時，乃為無可奈何之事，此正⾜以為嗣後應重視立法程序
之警惕，對⺠主政治之⻑遠發展，必將具有正⾯影響。 

綜上所述，本席在維持當前憲政秩序之安全性與促進正常⺠主發展之⻑遠性，兩者之間，幾經思考，寧願
選擇後者，勇敢提出不同意⾒書如上。 

相關法令 憲法第37條(36.01.01)

憲法第62條(36.01.01)

憲法第63條(36.01.01)

憲法第72條(36.01.01)

憲法第73條(36.01.01)

憲法第170條(36.01.01)

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80.5.1.公布）(80.05.01)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2條、第13條(59.08.31)

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2項(82.02.03)

相關文件 抄立法院立法委員謝啟⼤等五⼗八⼈聲請書

主 旨：本院謝委員啟⼤等五⼗八年，為立法院審議「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草案」、「國家安全局組織法草

案」、「⾏政院⼈事⾏政局組織條例草案」明顯未經立法院完成⼆、三讀議決程序，即由總統依據憲法第

三⼗七條及第七⼗⼆條公布，發⽣適⽤憲法此⼆條文之疑義。爰依「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37&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62&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63&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72&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73&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70&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002&ldate=19910501&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792&ldate=19700831&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849&ldate=19930203&lser=001


⼀項第三款及第八條第⼀項之規定，聲請⼤法官會議解釋。

說 明：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的

⼀、憲法第三⼗七條規定：「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第七⼗⼆條規定：「立法院法律案通過後，移送總

統及⾏政院，總統應於收到後⼗⽇內公布之‥‥‥。」因此可知，總統雖享有公布法律之權限，但此權限之實

施，必須是在立法院依據憲法第六⼗三條議決法律案完成通過程序之後，乃可實施。立法之權完全由立法

院享有，並非由總統分享。

⼆、立法院由⼈⺠所選舉之立法委員所組織成立，代表⺠意議決法律案。依照憲法第七⼗六條之規定，制

定「有立法院組織法」，復依該法第⼗七條制定有「立法院議事規定」。⼀切立法程序必須依照此⼀系列

法律實踐，才能在通過法律之後，送請總統公布施⾏。此⼀過程為立法院本⾝實踐憲法上職權之重要程

序，並已有⻑久之憲政實踐習慣，可供遵⾏。

三、⺠國八⼗⼆年⼗⼆⽉三⼗⽇立法院明顯未完成「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草案」、「國家安全局組織法草

案」、「⾏政院⼈事⾏政局組織條例草案」三項法律案之議決程序，即由立法院部分成員將之送交總統公

布。此⼀做法倘若不經 貴院釐清，將嚴重破壞憲法第七⼗⼆條之分權精神，破壞立法權之合法實踐，道成

憲政秩序上的混亂。爰特提請 貴院⼤法官會議解釋，以防杜爾後類似事件之發⽣，並廓清上述三法案之誤

經總統公布並不⽣法律上效⼒之事情，以保障憲法之真義。

貳、疑義及爭議之性質與經過

⼀、立法院於八⼗⼆年⼗⼆⽉三⼗⽇（星期四）中午⼗⼀時五⼗六分進⾏第⼆屆第⼆會期第⼆⼗八次會議

時，突由饒穎奇委員等三⼗六⼈，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條提議變更議程，將「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草

案」、「國家安全局組織法草案」、「⾏政院⼈事⾏政局組織條例草案」等三案，從委員會抽出，改列為

討論事項第⼀、⼆、三案併案討論，並請以記表決逕付⼆讀。此⼀提議經「表決」及「重新表決」通過

後，主席王⾦平立法委員於混亂的場⾯中，並未依照立法院議規則第三⼗三條⾄第三⼗七條之規定：「朗

讀」議案、「廣泛討論」、「逐條討論」、「表決」‥‥‥，即於⼗⼆時三⼗三分在主席台上宣布上述三法案

「通過」。當時引發之議場混亂與吵鬧，非僅已藉由電⼦媒體、報紙媒體傳佈全國，並已記入「立法院公

報」第八⼗三卷第⼆期第四⼗⾴⾄第四⼗四⾴。

⼆、在不到四⼗分鐘之內，將社會上眾所矚⽬，涉及憲法上總統與立法權關係之三⼤富有爭議之法案，於

未經⼆、三讀之情況下，宣布為「通過」，並即送請總統立即公布。倘若此⼀立法程序可被接受，我國已

無⺠主法治可⾔。

三、到底總統依據憲法第三⼗七條及第七⼗⼆條公布之上述「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等三法律是否為依法

公布實施之有效法律，業已引發立法院及國⼈嚴重之意⾒分歧。八⼗三年⼀⽉四⽇上午⼗時四⼗分，立法

院各政黨及無黨籍委員代表協商簽訂⼀書⾯協議指出：「立法程序⼆、三讀尚有爭議，繼續審查（上述三

法案）」之後，立法院已再度就上述三法案進⾏審查⼯作，形成「法律已經總統公布實施，法案仍在立法

院審查」之怪異情況。

參、聲請解釋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解

⼀、基於立法權為憲法明文賦予⺠選立法委員組成之立法院的理由，有必要藉由司法權之解釋，確定下列

⼆項：

第⼀、憲法第三⼗七條及第七⼗⼆條所賦予總統公布法律之權限，其實施必須遵守條文中所訂在「法律案

通過後」乃得進⾏之規定，以維護憲政分權之理念。

第⼆、總統實施其「公布法律」之權，必須尊重第七⼗⼆條中所規定「⼗⽇內」之時間規定，在「是否已

經立法院通過」尚有明顯爭議的情況下，不應輕率公布，放棄憲法上所賦予之⼗⽇猶豫期限，⽽造成法制

上的混亂局⾯。

⼆、法律上任何權⼒之⾏使，均必須依誠實信⽤之⽅式為之，並不得為惡意之⽬的⽽踰越常軌。此為世界

上文明國家對法律上權⼒⾏使之共通限制。本案因立法院明顯未完成上述三法案之⼆、三讀程序，依憲法

第七⼗⼆條之明文規定，尚不存在可供送請總統公布之「法律」。因此，總統於八⼗⼆年⼗⼆⽉三⼗⽇下

午所倉促公布之所謂「法律」，因未經憲法所規定之立法程序，不能發⽣任何法律上之效⼒。

肆、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草案⼀件。



⼆、國家安全局組織法草案⼀件。

三、⾏政院⼈事⾏政局組織條例草案⼀件。

四、立法院公報第八⼗三卷第⼆期⼀件。

五、立法院公報第八⼗三卷第三期⼀件。

六、總統公布「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國家安全局組織法」、「⾏政院⼈事⾏政局組織條例」三法令

⼀件。

七、立法院八⼗三年⼀⽉四⽇國⺠黨、⺠進黨、新黨及無黨籍委員代表協商協議書影本⼄件。

中 華 ⺠ 國 八 ⼗ 三 年 ⼀ ⽉ ⼗ ⼀ ⽇

聲請⼈：

謝啟⼤ 趙少康 王建 黃信介 姚嘉文 關 中 陳癸淼

翁⼤銘 余玲雅 周 荃 葉憲修 李慶華 郁慕明 朱⾼正

侯海熊 林正杰 廖永來 尤 宏 沈富雄 魏耀乾 郭⽯城

呂秀蓮 趙琇娃 ⾼巍和 葉菊蘭 劉瑞⽣ 陳清寶 彭百顯

陳志彬 邱垂貞 賴英芳 翁⾦珠 ⽅來進 林濁⽔ 張文儀

洪昭男 謝聰敏 陳婉真 劉文慶 朱星⽻ 戴振耀 林瑞卿

洪奇昌 周伯倫 黃煌雄 蔡同榮 林光華 柯建銘 張俊雄

廖⼤林 黃爾璇 黃昭輝 蘇煥智 葉耀鵬 許添財 陳光復

蘇嘉全 李慶雄

（本聲請書附件略) 

抄立法院立法委員林濁⽔等五⼗八⼈聲請書

⼀、聲請解釋憲法之⽬的

法律之所以具有約束⼒，⾏政機關之所以必須依法⾏政，在於法律由代表⼈⺠的立法機關通過，符合⼈⺠

⾃我約束之⺠主原則。憲法第⼀百七⼗條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及⼈事⾏政局三組織法未經立法院「通過」，總織即加以公布，造成該三項組

織法是否因程序上違憲⽽為無效之「法律」的爭議。聲請⼈據此聲請解釋憲法，以釐清憲法所稱之法律的

真義及總統公布之三項組織「法律」是否因牴觸憲法⽽無效之疑義。

爰依據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四條第⼀項第⼀、⼆款、第五條第⼀項第三款提請⼤法官解釋。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憲法條文

1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 

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事⾏政局三組織法⾃從送進立法院審議以來，即因其⾼度的爭議性⽽遲遲

無法審查，尤其是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兩組織法涉及憲政體制的定位。

八⼗⼆年⼗⼆⽉⼗三⽇，法制委員會召委陳健⺠⾸度將國家安全局組織法案排委員會，由法制、國防聯席

會議審查。當天陳健⺠主席未完成法案審查程序即決定將法案送交院會⼆讀。⼗⼆⽉⼗五⽇，陳健⺠召委

將國家安全會議排入委員會，由法制、國防、內政、外交四委員會審查，當天主席亦同樣未經委員會審查

完畢即決定將法案交付院會⼆讀。⼗⼆⽉⼆⼗⽇，法制委員會召開聯席會，繼續審查國家安全局、國家安

全會議組織法，聯席會除決定更改議事錄，以臺立法⼆字第零⼀五九號公文撤回前述陳健⺠主席⾏文秘書

處之公文外，並決定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退回⾏政院不予審議。⼗⼆⽉⼆⼗七⽇，王建召委繼續召開委員

會審查國家安全局組織法，並且審查完畢，提報院會處理。在⼈事⾏政局組織法⽅⾯，亦分別於⼗⼆⽉⼆

⼗⼆⽇、⼗⼆⽉⼆⼗九⽇經法制委員會審查完畢，提報院會處理。

嗣後⼗⼆⽉三⼗⽇，立法院院會經饒穎奇委員動議變更議程，將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事⾏政局



三組織法⾃委員會中抽出，列為院會討論事項第⼀、⼆、三案。其後主席未處理委員會之審查結果，⽽宣

布將國⺠黨籍廖福本等三立委領銜提出之三組織法逕付⼆、三讀。

院會主席雖宣布將該三項法案⼆、三讀，惟院會當場無⼈知道主席所處理之標的為何，亦即委員會之審查

結果或三委員所提出之新法案。不管如何，主席在處理時均未⼤體討論，亦無條文朗讀，更未逐條審查。

當時議場混亂，無⼈知道確切的表決數⽬。更嚴重的是，立法院法制等委員會已經決定國家安全會議組織

法不予審議，國安局組織法、⼈事⾏政局組織條例亦經委員會審查修正通過，然院會當場無⼈確知院會表

決的標的為何，通過的組織法內容是什麼。

現該三法案未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立即於當⽇經⾏政院副院⻑代⾏連署，公布三組織法。造成該三個

組織法是否為有效之法律的疑義。

2 涉及之憲法條文 

依憲法第⼀百七⼗條挸定，「法律」必須經過立法通過，總統公布兩道程序。憲法第七⼗⼆條亦規定，立

法院法律案通過後，移送總統府及⾏政院。審議法律為立法院權限（憲法第六⼗三條），非經立法院通過

者，因不符合憲法所定之程序，⽽無憲法所稱之法律的效⼒。

現總統所公布三組織法，既未完成憲法第七⼗⼆條、第⼀百七⼗條所定之程序，該三項組織法已因憲法第

⼀百七⼗⼀條之規定，因程序牴觸憲法⽽無效。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對本案所持之理由與立場

聲請⼈認為總統所公布的該三項組織法，不符合憲法所定的立法程序，非有效的法律。理由如下：

1 憲法所稱之法律不得牴觸憲法，不僅指法律的實質內容不得牴觸憲法，法律的立法程序亦不得抵觸憲

法。兩者之⼀牴觸憲法均屬於違憲⽽無效之法律。

2 經立法「通過」，當指立法院依其議事規則三讀討論通過。⽽議事規則規定的三讀最低限度必須有討論

的程序。（參⾒議事規則第⼆⼗九、三⼗條）。

3 當天三項法案雖然已經依立法院議事規則變更議程，列入討論事項。惟院會所處理者，並非法制委員會

對該三法案的審查結果，⽽是饒穎奇委員重新提出的新議案。院會未處理委員會之審查結論已違反議事規

則第三⼗條，⽽院會既然處理饒委員提出之新議案，該新議案應按照議事規則第⼆⼗九條之規定，從⼀讀

會開始處理。亦即必先經⼤體討論才能決定是否議決交付審查，逕付⼆讀或不予審議。當天未經⼤體討論

及議決逕付⼆讀，已屬違法。

4 即使經過議決決定逕付⼆讀，依照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三⼗條規定，亦必須先廣泛討論。即便有委員依照

議事規則第四⼗四條之規定提出停⽌討論之動議，表決議案，也必須先進入討論程序，才有「停⽌討論」

之動議可⾔。當天並無委員廣泛討論，未進入討論程序，亦無委員提出停⽌討論之動議，主席所作表決之

裁⽰違法。

5 ⼆讀會未進入討論程序已屬違法，⽽依照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三⼗四條之規定，三讀會應於第⼆讀會之下

次會議⾏之，換⾔之，即便於當天會議⼆讀，亦必須有委員三⼗⼈提出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後，始得

繼續進⾏三讀。當天並未有委員三⼗⼈以上連署、表決，主席即宣稱進⾏三讀之程序，當屬違法。

6 即便議案經過三讀，亦必須經過議事錄確定的程序，才算正式通過。該三項組織法案未經立法院議事錄

確定之程序，顯未經立法院通過，即使總統加以公布，亦屬於程序違憲⽽無效之法律。

綜上所述，聲請⼈認為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事⾏政局三項組織法案尚未經立法院通過。

該三法案未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的事實⼗分明顯，朝野與社會輿論對此並無爭議。同時，聲請⼈認為，憲

法上所稱的法律必須經過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兩道程序始為形式有效的法律，該三法案既未具備立法院

通過之程序，當為無效之法律。總統有權⾃⾏公布者，僅為⾏政權限內之命令，⽽非法律。

四、關係文件名稱及件數

1 立法院公報第八⼗⼆卷第七⼗五期（下）⼀件 

2 立法院公報第八⼗三卷第⼆期（上）⼀件 

3 立法院公報第八⼗三卷第⼆期（下）⼀件 

4 立法院公報第八⼗三卷第⼆期⼀件 

5 法立法院公報第八⼗四卷第四期（上）⼀件 

聲請⼈：

林濁⽔ 蘇嘉全 蘇煥智 戴振耀 尤 宏 黃煌雄 黃爾璇

呂秀蓮 彭百顯 陳⽔扁 蔡同榮 葉耀鵬 張俊雄 陳哲男



洪奇昌 陳光復 林光華 趙 娃 劉文慶 侯海熊 周伯倫

陳婉真 邱連輝 顏錦福 許添財 謝聰敏 陳定南 沈富雄

張俊宏 蔡式淵 邱垂貞 盧修⼀ 葉菊蘭 翁⾦珠 李慶雄

黃信介 黃昭輝 廖⼤林 李進勇 魏耀乾 張旭成 柯建銘

林瑞卿 ⽅來進 謝⻑廷 朱星⽻ 余玲雅 陳癸淼 郁慕明

葉憲修 趙少康 王建 施明德 姚嘉文 朱⾼正 周 荃

（本聲請書附件略) 

抄立法院立法委員廖福本等六⼗⼈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中國國⺠黨立法院黨團黨籍立法委員廖福本等六⼗⼈為立法院第⼆屆第⼀會期第⼆⼗八次院會審查

通過「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國家安全局組織法」及「⾏政院⼈事⾏政局組織條例」等三法案於該次

院會議事錄尚未確定前即移送總統公布⼄案，引起部分立法委員對「立法程序」問題之爭議，也肇致對該

三法案之⽣效產⽣疑義，爰依「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項第三款及第八條第⼀項之規定聲

請解釋並惠予⾒復。

說 明：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的：

⼀、憲法第三七條規定：「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第七⼗⼆條規定：「立法院法律案通過後，移送總統

及⾏政院，總統應於收到後⼗⽇內公布之‥‥‥。」第⼀七０條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

過，總統公布之法律。」以上規定均屬總統公布法律之職權依據。總統根據立法院於八⼗⼆年⼗⼆⽉三⼗

⽇分別以八⼗⼆臺院議字第四０⼀八、四０⼀九、四０⼆０號函移送來「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國家

安全局組織法」及「⾏政院⼈事⾏政局組織條例」，依法予以公布，卻引起部分立法委員對總統依法公布

上述三法案之效⼒產⽣疑義並紛提聲請⼤法官會議解釋案實有因果倒置、混淆視聽之嫌，為正本清源實有

賴 貴院之解釋。

⼆、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政⽅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

局，⾏政院得設⼈事⾏政局。前⼆項機關之組織均以法律定之，在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其原有組織法規得

繼續適⽤⾄中華⺠國八⼗⼆年⼗⼆⽉三⼗⼀⽇⽌。」⽽⾏政院早已將上述三機關之組織法規函送立法院請

求審查，使三機關儘早完成法制化之程序。詎料在野立法委員以顧慮總統擴權為藉⼝，極⼒反對國家安全

會議之設置，⾃始百般杯葛阻擾，動員所屬黨籍召集委員拒予排入委員會審查議程，致使上述三個組織法

規遲遲無法進⾏審查，完全無視於增修條文所規定之適⽤⾄⼗⼆⽉三⼗⼀⽇⽌之落⽇時效。復⼜利⽤所屬

黨藉召集委員輪值主持委員會議作成不予審議之決定予以退回，似此怠忽職守，實已違反憲法第六⼗三條

所規定之權責。為維護憲法尊嚴，落實貫徹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之規定，立法院執政黨立法委員及院會主

席雖在在野黨立法委員暴⼒杯葛，破壞議事設備，會場極度混亂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到底，逐案按程序表

決通過，完成該三法案之立法程序。凡此在遭還暴⼒破壞秩序所不得不採取之排除萬難的議事程序措施，

仍然無礙於上述三個法案通過之合法程序的有效性。爰聲請解釋憲法，以正視聽，以釋群疑。

貳、疑義及爭議之性質與經過

⼀、⾏政院遵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之規定，於八⼗⼆年四⽉⼆⽇以臺八⼆法第０八五⼆０號函將「國家

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政院⼈事⾏政局」等三機關之組織法案送請立法院審查，期能依限如

期完成立法程序。但在主審之法制委員會⺠進黨籍召集委員及新黨籍召集委員聯⼿封殺下，排拒上述三個

組織法案列入委員會審查議程，肇致該三法案在立法時效上之急迫性。作為執政黨的立法院黨團，僉認維

護憲法尊嚴，貫徹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之規定，責無旁貸，乃排除萬，難遵照議事程序，使此⼀在時效上

具有急迫性之法案，得以及時完成法制化之程序。

⼆、執政黨立法院黨團，為促使國安會、國安局及⼈事⾏政局三個組織法案能夠排入委員會循序審查，乃



進⾏朝野協商，增訂立法院各委員會辦事通則第六條第⼆項：「議程之排定，由輪值召集委員決定」。俟

由執政黨籍召集委員輪值時，才於八⼗⼆年⼗⼆⽉⼗三⽇將國家安全局組織法草案排入委員會議程由法

制、國防聯席會議審查⼜於八⼗⼆年⼗⼆⽉⼗五⽇將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草案列入議程，由法制、國防、

外交、內政聯席會議審查。但在兩法案審查過程中，在野黨派立法委員，仍蓄意杯葛，先後多次提出散會

及拒審法案之動議，使法案在委員會無法順利審查。執政黨黨團不得已乃採取表決通過「逕送院會⼆讀」

之決議。並正式函送立法院秘書處。但俟由在野黨籍召集委員輪值時不惜更改議事錄，撤回前⾏秘書處之

公文，並決定「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應予退回，不予審議。⼜於⼗⼆⽉⼆⼗七⽇將國家安全局組織法重

⾏審查，並於⼀天內匆促審查完畢，函送秘書處。另於⼗⼆⽉⼆⼗⼆、⼆⼗九⽇亦將⼈事⾏政局組織條例

審查完畢，函送秘書處，造成「⼀案兩處理」從無此慣例之議事爭議。

三、⾄此該三項法案雖在爭議中送秘書處等待程序委員會排入院會議事⽇程處理。但在⼗⼆⽉⼆⼗九⽇的

程序委員會議中，在野黨籍程序委員仍然⼀味杯葛到底，拒將該三項法案排入院會議事⽇程。此時距⼗⼆

⽉三⼗⼀⽇之立法期限共剩兩天，執政黨立法院黨團不得不採取議事程序上的應變措施，乃於⼗⼆⽉三⼗

⽇第⼆⼗八次院會中，依據議事規則第⼆⼗條之規定，提案變更議程將仍被擱置之該三項法案⾃委員會抽

出，改列為討論事項第⼀、⼆、三案，逕付⼆讀。並經記名表決通過在案。並由立法委員廖福本等⼗五⼈

提出「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修正動議，由立法委員羅傳進等⼗六⼈，提出「國家安全局組織法」修正動

議，由立法委員洪⽟欽等⼗八⼈提出「⾏政院⼈事⾏政局組織條例」修正動議，逐案納入併案討論。可⾒

執政黨立法院黨團確有誠意和決⼼要在院會中，依循議事程序，完成該三法案之立法程序。但在野黨派立

法委員，仍然採取⼀貫杯葛之立場，確壞議事秩序，未待執政黨團為維持議事和諧⽽請求進⾏朝野協商，

即蜂擁⽽上，展開激烈的暴⼒抗爭，霸佔主席台，挾制會議主席，搶奪文件，破壞表決器及擴⾳系統等設

備，甚⾄將垃圾桶套在會議主席的頭上，這種喪失理性，蠻橫瘋狂的暴⼒⾏為，立即使議場陷入極度混亂

不堪的境地。以上種種破壞議事情形，均經媒體翔實報導，為全體國⼈所共鑒。儘管在野黨派立委如此惡

意杯葛，但是會議主席基於法定職責所在，忍辱負重，無畏挾制及所加之於⾝的暴⼒傷害之威脅，毅然堅

守崗位，繼續主持會議，將該三法案逐案進⾏⼆、三讀之程序表決通過，在重重困難之中，完成該三法案

之立法程序。

參、聲請解釋之理由及對本案之⾒解

⼀、動員戡亂時期終⽌後，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及⾏政院⼈事⾏政局之設置，係根據憲法增修條文

第九條之規定。按照該第九條規定，國安會與國安局之得設或不設，其主動權操之在總統，⾏政院⼈事⾏

政局之得設或不設，其主動權操之在⾏政院，並非操之在立法院之立法委員，因此立法委員對於該三機關

之設置並無反對之置喙餘地，僅得就所送來之組織法條文內容進⾏審議修正。在野黨派立法委員亟⼒主張

不設國家安全會議，並⼒主國家安全局應隸屬於⾏政院，接受國會之監督。但該⼆機關均係憲法增修條文

第九條所明定要設置的機關，若欲有所更動，亦必須透過修憲程序才能達成。

⼆、綜觀朝野立法委員對於該三機關組織法規所規定之職權，有甚多不同意⾒，歸納起來共有三項：(1）

總統擴權之顧慮。（2）國安局隸屬⾏政院受立法院監督。(3）建全中立之文官制度。為整合朝野立法委員

間的不同意⾒，執政黨立法院黨團曾召開多次黨內之黨政協調，將國家安全會議的性質，定位在「諮詢機

關」，「國家安全會議的決議，僅供總統決策的參考」以及在國安會組織法第九條規定「所屬國家安全局

受立法院監督」。如此可以完全釐清擔⼼總統擴權之疑慮。由此可證，執政黨對此三法案之內容並非固執

⼰⾒，⼀意孤⾏，⽽是始終充分展現容納不同意⾒，⼒求周延的誠意。

三、在該三法案審查過程中，雖然爭議其多，但執政黨立法院黨團⾃始⾄終均抱持誠意，隨時要與在野黨

派進⾏協商，期能透過密集式的協商達成共識，進⽽在共識的基礎上，進⾏法律條文的整合修正。為此再

三與在野黨派進⾏八次的協商；其⾄請求在野黨派，能夠提出對該三法案之修正版本，俾據以在條文內容

上進⾏具體實質的整合。然⽽在野黨派立法委員，不循此途，⼀意採取非理性的暴⼒抗爭，使議場秩序蕩

然，無法順利進⾏議事運作。依據⺠主先進國家國會運作⽅式，對有爭議之議案或重⼤問題之處理，朝野

黨派在協商溝通無法獲致共識時，最後必然採取表決⽅式處理，在野黨派均能展現⺠主素養，尊重表決結

果。反觀我國立法院在野黨派立法案員，非但未能依循⺠主國家之運作模式，其且採取非理性之暴⼒杯

葛，阻礙表決之進⾏。這種「沒有會場秩序，那有程序正義」的情況，實令⼈遺憾。

四、⾄於有關「議事錄確定」的爭議，吾⼈可以明確指出：議事錄係記載會議經過之事實，議事錄的尚未

確定，並不能否定會議經過的事實，因此不能據以否定所通過法律案的有效性。此原則不惟⺠主先進國家

國會之慣例，亦為我國立法院向來所遵循。今有部分在野黨派立法委員據以認為該三法案尚未完成程序，

⽽作為無效之聲請釋憲理由，這種論點實在牽強且難以成立。敬請 貴院明鑑。



肆、關係文件名稱及件數

⼀、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草案修正動議⼀件。

⼆、國家安全局組織法草案修正動議⼀件。

三、⾏政院⼈事⾏政局組織條例草案修正動議⼀件。

四、立法院公報第八⼗三卷第⼆期（上）（下）⼆件。

五、立法院公報第八⼗⼆卷第三期⼀件。

聲請⼈：

廖福本 林志嘉 施台⽣ 陳璽安 葛雨琴 楊吉雄

王世雄 黃正⼀ 李源泉 蕭⾦蘭 張堅華 羅傳進

韓國瑜 洪冬桂 洪昭男 潘維剛 華加志 饒穎奇

林聰明 陳健⺠ 劉炳華 曾振農 劉光華 鄭逢時

蔡中涵 徐成焜 王天競 詹裕仁 趙永清 李鳴皋

莊⾦⽣ 黃昭順 吳德美 吳東昇 程建⼈ 王顯明

洪秀柱 張建國 陳傑儒 丁守中 林錫⼭ 洪濬哲

曹爾忠 李必賢 嚴啟昌 陳清寶 林明義 周書府

郭⽯城 郭政權 郭廷才 李顯榮 ⾼巍和 曾永權

林壽⼭ ⾼天來 江偉平 李友吉 朱鳳芝 趙振鵬

（本聲請書附件略）




